

树华教育基金会－大学奖学金发放办法


树华董事会应多方要求，决议自 2006 年起，将奖学金扩展至公立大学本科及省级以上公立专科学校的学生。有不周之处，希能批评指教，期臻完善。

1。
奖学金对象：
奖学金对象以树华高中，高职毕业生，考取公立大学本科及省级以上公立专科学校者为限。

2。
奖学金额：
每人每年至少美金五百元,由捐助者指定学生（或由树华代选经捐助者同意）及奖学金数额,树华按当月市价折合人民币后发出。

3。
新生挑选：
每年公立大学本科及省级以上公立专科学校录取的树华毕业生名单确定后（约在十月下旬），立即公布于树华网站，提供捐助人认选。先回音者先选，获选者不得重复（雨露均沾为原则，每位学生以获得一份奖学金为限）。而后依次选择，选完为止。

4。
发放办法：
捐助人选定奖助对象后，通知树华之專项小组(Special Project Committee)，一俟奖学金寄到，树华立即着手发放。


如奖助对象不变，捐助款项按时寄到，树华将会继续发放奖学金，直到该生毕业为止。

5。
续发条件：
受奖学生于学年开学后，需将在学证明及成绩单寄至树华评估(请扫描后, 电邮到树华总部及北京办事处, 原件邮寄至北京办事处)，并备捐助人查询。

6。
取消或停止：
受奖学生休学，退学，学分不足，或重修学分达1/3 者树华得取消其受奖资格，停止发放奖学金，并通知捐助人。


如在学证明，成绩单未曾寄达，收款通知书不寄回树华北京办事处,或捐助款项未寄达树华总部，树华将停止发放奖学金。

7。
实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6 年 十一月开始实行，2007年十月修订。
要提供大学生奖学金吗? 请按此处
